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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）

富民县交通运输局文件

富交建议复〔2022〕48号

关于对县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31号建议的答复

林卫蓉代表：

您提出《关于加强县城周边扬尘治理的建议》，已交我们研

究办理。经 2022年 6月 14日与您面商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中关于“住建、环保等部门要加大对县城及其周边

建筑工地的管理，要求驶出建筑工地的车辆要清洗干净车轮方

能到道路上行驶”的建议答复：

扬尘整治是由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”的一项长期而艰巨

的工作，近年来我局依托“互联网+企业生产”信息化综合管理

服务系统平台端口将 37家货运企业纳入监管平台，安排专人切

实落实“四个一律”的装载和运输要求，即货运汽车非法改装

不恢复原状一律不予装车、货物装载一律不允许超出货箱、车

厢覆盖一律严实、车辆出厂（产、场）一律清洗干净，达不到

其中任何一条不允许上路，从源头上减少超限超载及泼洒污染

环境的车辆上路。

二、建议中关于“交管部门要加大对渣土车的管理，对不按

要求未加盖遮挡物上路运输泥土、沙石、矿粉等货物上路的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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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依法进行处罚，绝不姑息迁就”的建议答复：

21年至今县治超办组织县交运局、县交警大队、县城管局、

县运管分局、富民路政大队、富民公路分局六家成员单位开展

路面联合执法检查 203次，共出动执法车 658 辆次，执法人员

1858人次，在执法过程中共查处了超限超载车辆 161辆，查处

了擅自改装机动车车辆 249辆，查处了存在其他违法行为车辆

27辆。共罚款 297150元，共扣分 801分，集中卸货 5564.94吨。

三、建议中关于“城管部门应当适当增加洒水车在县城主

要道路进行洒水的次数，有效杜绝或减少扬尘污染环境，影响

广大群众正常工作和生活，为富民县打造山水园林卫星城、休

闲康养目的地作出积极的贡献”的建议答复：

县城周边的部分主干道属于省管公路管理养护权限不属于

我局。近年来按照县委政府扬尘整治要求我局对县城周边主要

干道增加了清扫保洁力度，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积极采取有效

措施增加洒水降尘频次，最大限度降低因公路扬尘对沿线群众

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。

感谢您对扬尘整治和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

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联 系 人: 杨文武

联系电话：68814355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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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交通运输局

2022年 6月 14日

抄送：县政府目督办、县人大人事代表委

富民县交通运输局 2022年 6月 14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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